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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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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通

过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

９

人。 公司监事主席等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耀方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董事出席人数和

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全文详见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坚守“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基本原则，并在确保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提高股东的综合投资回报。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用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

动使用。 上述资金不能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以及无担保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的

理财产品。

为最大程度的规避投资风险，董事会将同意采取以下措施：

１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定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

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

部具体操作。 财务总监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财务总监和审计总监须事前对投资产品方案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３

、公司审计总监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在工作报告中向审计委员会报

告；

４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公司在购买具体产品后，应向独立董事通报，独立董事在

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５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６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本决议有效期为通过之日起两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保荐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网络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监事会关于本议案的审议意见详见公司于

３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及重新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

１

、注销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营业部（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天宁支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将以上项

目资金重新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清潭支行分别开立四个专户进行存放与管理。

２

、注销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广化支行（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以

上项目资金重新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丰街支行开立专户进行存放与管理。

３

、 注销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丰街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广化支行设立的超募资金募集

资金专户银行，将以上资金重新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立一个专户进行集中存放与管理。

４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以上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对外履行披露

义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特别提示：议案一还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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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１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会成员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冠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书面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认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

０３

月

１９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审议意见详见公司于

０３

月

１９

日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保荐意见详见公司指定网络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０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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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３

号文“关于核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

４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２

元

／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５４

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６５

，

１８０

，

９４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１４

，

８１９

，

０６０

元。 以上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０１４

号）。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募投项目投资建设总额为

６２４

，

６３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９０

，

１８９

，

０６０

元，存放在专户进行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和

实施主体变更的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公司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胰激肽原酶原

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五个募投项目投资建

设总额为

６２４

，

６３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９０

，

１８９

，

０６０

元，存放在专户进行管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决议根据实际情况，将

募投项目的建设期限由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其中肝素原料药和胰激肽原酶原料药扩产项目已在计划期

内完成。 项目投资总额到目前为止没有变化。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与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众红”）对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集中存储

管理，并且公司（含江苏众红）、保荐机构与专户所在银行均签署了《募集资金三（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含江苏众红）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按照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及三（四）方监管协议中相关条款规定严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部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１）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３）＝（２） ／ （１）

其他说明

承诺投资项目

肝素原料药及制剂

扩产项目

是

２０，７１１．００ ２０，７１１．００ １，１３８．５２ ５．５０％

无

胰激肽原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产项目

是

２１，６３４．００ ２１，６３４．００ １，９２９．０６ ８．９２％

无

门冬酰胺酶原料药

及制剂扩产项目

是

４，２６８．００ ４，２６８．００ ９１２．８３ ２１．３９％

无

合资研究院建设项

目

是

１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０．００ ３，６８３．６２ ３６．４７％

无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５，７５０．００ ５，７５０．００ ６２６．７９ １０．９０％

无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６２，４６３．００ ６２，４６３．００ ８，２９０．８２ １３．２７％ －－

超募资金投向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购买生产用地和前

期基础建设等

否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无

归还银行贷款

（

如

有

）

－ ５，５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无

补充流动资金

（

如

有

）

－ １１，９００．００ １１，９００．００ １１，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２８，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００．００ －

无

合计

－ ９０，４６３．００ ９０，４６３．００ ２５，６９０．８２ －

无

注：以上募投项目变更和超募资金的使用，均得到公司相应权力机构审议批准，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

（三）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９９

，

２７２．８４

万元，资金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专户银行名称 账号

／

存单号 存款类别

募集资金余额

（

万

元

）

定期存单方式存入日

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广化支行

Ｂ０００１３６７０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广化支行

Ｂ０００１８８２７

定期存单

（３

个月

）

４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广化支行

１１０５０２０９１９００２０８５５１６

协定存款

１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广化支行

１１０５０２０９１９００２０８５５１６

活期

３２１．０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ＸＸ００６３１２８４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７０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ＸＸ００６３１５７８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７００ ２０１２．７．１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ＸＸ００６３１６３１－３２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ＸＸ００６３１５８２－８６

定期存单

（６

个月

）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３２４００６０２００１３８８８００２５５０

活期

９２２．３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营业部

２２０７５２６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６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营业部

２２０７５２７

定期存单

（６

个月

） ２０３３ ２０１２．９．１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营业部

５４４３５８２３００５９

活期

８８５．６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３９９９６１０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４７５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天宁支行

７３２５２３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１６１４３

活期

５３４．９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新北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４３６０５９１８８８８８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２２００ ２０１２．３．１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新北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４３６０５９１８８８８８

定期存单

（６

个月

）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２．９．１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新北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４３６０５９１８８８８８

定期存单

（３

个月

）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新北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４３６０５９１８８８８８

活期

３０８．４２

江苏银行常州新丰街支行

００１０６２６０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１５４５８．１４ ２０１２．３．１６

江苏银行常州新丰街支行

８１６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５５１２６

活期

０．８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广化支行

Ｂ０００１３６６８

定期存单

（１

年

） ２７４５４．４５ ２０１２．３．１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市广化支行

１１０５０２０９１９００２０９９４２９

活期

３．９５

合计

９９，２７２．８４

对于上述定期存款，公司将在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华泰联

合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三、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

司拟用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１

年）经审

计的总资产的

２１．５８％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以上金额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一）理财产品品种及安全性要求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不会将上述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以及无担保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

的理财产品。

（二）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之内有效。

（三）购买额度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

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备案并公告。

（四）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及时就理财产品的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坚守“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基本原则，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

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高于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同时提升公司整

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

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控措施

为最大程度的规避投资风险，董事会将同意采取以下措施：

１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定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

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

部具体操作。 财务总监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财务总监和审计总监须事前对投资产品方案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３

、公司审计总监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在工作报告中向审计委员会报

告；

４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公司在购买具体产品后，应向独立董事通报，独立董事在

公司审计部核查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同时，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５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６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在额度范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计划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计划符合《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能获取一定

的投资效益，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华泰联合证券对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４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专

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３

号文核准，成都市兴

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以配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３４６

，

０７１

，

５１０

股，配股价格为

５．３５

元

／

股。至

２

月

２８

日（

Ｒ＋５

日）配股缴款截止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３３９

，

５３７

，

６０１

股，占本

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３４６

，

０７１

，

５１０

股的

９８．１１％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８１６

，

５２６

，

１６５．３５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６

，

２０９

，

８０８．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１

，

７７０

，

３１６

，

３５７．３５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２ＣＤＡ２０８０

号）审验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法规规定，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以下简称“乙方”）、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１８５ ２１８６ ７３５６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１７７

，

３７８．６４

万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增资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一期工程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以及支付甲方本次除承销费、保荐费、股份发行

登记费以外的相关中介费用； 除非甲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履

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

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

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徐杰、杜思成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

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

出清单。

乙方如遇人事调整变动，可更换指定的联系人，乙方更换指定联系人的，

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甲方、丙方通知更换后联系人的具体联系方式。 更换乙

方联系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

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９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４６

号文件核准，珠海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配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６２０

，

９９５

，

３５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售

３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１８６

，

２９８

，

６０７

股，配股价格为

３．０１

元

／

股。 至

３

月

６

日配

股缴款截止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１６８

，

５４５

，

５６３

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１８６

，

２９８

，

６０７

股的

９０．４７％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０７

，

３２２

，

１４４．６３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４９５

，

１２５

，

７５２．６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００２５

号）审验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制度法规规定。公司已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林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上述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在开户银行开设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做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林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华林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

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林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华林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

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华林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华林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林证券。

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

户总额的

２０％

的，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林证券，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七、华林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华林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

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林证券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林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华林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

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

日起失效。

华林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股票简称：罗顿发展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暂停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及复议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背景资料

１

、海南金海岸罗顿大酒店有限公司（“酒店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酒店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１６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５６８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２１１

万元。 其股东结构为本公司占比

５１．００１％

，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综合开发公

司”）占比

３９．９７８％

，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占比

９．０２１％

；其中：本公司余

前董事、总经理任综合开发公司董事长，本公司李维董事任集团公司董事长，上述两公司

均为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８

日，经酒店公司股东会决议，根据各股东提名，选举李

维、昂健、苏晓萌、余前和李丽娟为酒店公司董事。

２

、因酒店公司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底累计亏损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长期未能清收金狮俱乐部债

权累计

２

，

６００

余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且催收到期债权不力，导致本公司经营困难。

本公司曾多次催促酒店公司董事会召开股东会审议解决相关事项， 但酒店公司原董事会

一直未能履行职责，召集召开酒店公司股东会；且酒店公司原董事会配合本公司催收专门

小组工作的效果亦不理想。 为配合推进本公司催收专门小组工作，本公司作为酒店公司的

控股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向酒店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同日，酒

店公司全体股东收到该临时股东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７

日，酒店公司全体股东在海南

省海口市宝华大酒店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选举产生酒店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并授

权酒店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配合本公司催收专门小组开展清理自查和债权清收等工作，本

公司催收专门小组即将与酒店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进行工作对接。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关于催收专门小组工作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３－

００３

号）］。

上述决议生效后，酒店公司董事会即启动交接工作，并已书面要求酒店公司管理团队

（注：酒店公司原董事长昂健及总经理彭小轩）最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时交接酒店公

司公章及营业执照。 董事会同时已明确申明，如管理团队届时未交接，董事会将采取进一

步法律行动。 截至董事会确定的最晚期限，酒店公司管理团队拒绝交接公章及营业执照，

已经影响到酒店公司的经营和工商登记的办理。 酒店公司全体股东和董事会一致认为有

必要废止酒店公司目前使用的公章及营业执照。

３

、本公司认为，重刻酒店公司公章及变更酒店公司营业执照，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本公

司催收专门小组的工作，对维护酒店公司、酒店公司股东及上市公司广大社会公众股东的

利益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关于废止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金海岸罗顿大酒店有限公司公章

及营业执照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号）］。

二、民事裁定书及诉讼保全申请复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本公司接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美兰区人民法

院”）送达的（

２０１３

）美民二初字第

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 裁定书记载昂健已就股

东会议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向美兰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综合开发公司、集团公司及酒店

公司。 同时昂健申请诉讼保全，请求停止办理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其董事职务的相关变

更登记。 案外人李宏、王萌共计提供两处房产为昂健诉讼保全申请提供担保。 美兰区人民

法院据上述申请裁定要求本公司等

６

个月内停止办理酒店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成员昂健

的变更登记手续。 美兰区人民法院申明包括本公司在内的保全被申请人有权申请复议一

次，但复议期间不停止上述裁定的执行。 因此，酒店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交接目前处

于停止状态。 酒店公司新任董事会、法定代表人接收酒店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权被昂健事实

上拖延。

本公司认为昂健的申请以及美兰区人民法院的保全裁定于法无据、 于理不合已依法

向美兰区人民法院提出复议申请，请求美兰区人民法院依法撤销（

２０１３

）美民二初字第

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 主要理由如下：

１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更换董事的决议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工商备案程序是登记公示程序。 如认为股东会程序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仅酒

店公司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诉讼。 昂健仅仅为酒店公司原任董事，不具备提出上

述诉讼案件的权利，更无权申请诉讼保全。

２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申请诉讼保全的前提是存在导致未来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

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情形，换言之必须具备必要性和紧迫性。 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完成变更

工商登记后人民法院撤销所据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申请撤销登记的程序和权利， 可见目

前停止酒店公司的工商登记并非必要或紧迫，不符合民事诉讼法明确的法定前提。

三、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对上述《民事裁定书》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全

文如下：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关于美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美民二初字第

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的法律意见书

致：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黄金海岸集团有限公司

本所根据贵公司的委托，就美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美民二初字第

７１

号《民事裁定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美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美民二初字第

７１

号《民事裁定

书》、《民事起诉状》、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催收专门小组工作进展的公告、关于废止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金海岸罗顿大酒店有限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

的公告、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保全复议申请书等文件，同时听取了贵公司就有关事

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律师基于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１

、美兰区人民法院受理昂健的起诉并采取保全措施裁定停止办理变更海南金海岸罗

顿大酒店（以下简称酒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成员昂健的工商登记手续。 违反了《公

司法》第

２２

条的规定。 该条明确规定：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

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

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

酒店公司免去昂健的董事职务及选举新一届董事会的相关决议是经全体股东一致通

过，做出当日已经生效；工商备案程序是登记公示程序。 仅股东有权针对股东会决议效力

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昂健作为酒店公司原董事，不持有任何酒店公司股权，其无权

对股东会决议效力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更无权申请停止合法决议的工商备案程序。 美

兰区法院受理昂健申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起诉，违反法律的规定。

２

、美兰区人民法院保全停止变更法定代表人、董事的裁定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条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

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

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 该条的立法目

的在于保障判决执行，避免造成损失或损失进一步扩大。 昂健请求确认关于撤销其董事的

股东会决议无效， 而酒店公司的股东等目前申请办理的工商登记备案并不存在使判决难

以执行的情形。 假如法院判决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工商机关依据法院的判决和协助执行通

知书就可以变更登记，判决得以执行。 关于免去昂健董事、更换法定代表人的股东会决议

已经在《中国证券报》公告。 工商登记备案程序也并不造成对昂健现有权益的损害。 况且，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

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撤销变更登记”。可见就决议无效但已办登记的情况法律设置了明确的还原机制。因此，

昂健提出的诉讼保全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备条件。

３

、美兰区法院的保全裁定将可能给酒店公司和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罗顿发

展）造成损失。 由于股东会决议作出并生效，酒店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已公告废止。 停止

办理工商登记，将使酒店公司处于无法定代表人、无公章和营业执照使用，酒店无法经营。

况且，酒店公司是罗顿发展的最重要的资产。 酒店公司停业必将给罗顿发展带来巨大的影

响。 给罗顿发展的股民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样的损失不是昂健提供担保的两套房产能补偿

的。

上述法律意见，供贵公司参考。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 贾雯（签字）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综上所述，本公司认为，如上述复议申请被驳回，酒店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及交接工作

将长时间停滞，对酒店公司的扭亏和债权追讨将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进而对本公司业绩产

生影响。 除上述复议申请以外，本公司将积极应诉，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法律手段对酒店

公司进行调整和清理，敦促酒店公司维持正常经营，开源节流，尽快扭转经营严重亏损的

局面，落实应收帐款催收的要求，以维护本公司、酒店公司各股东及广大公众投资者的利

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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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经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本

次股东大会增加《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开始

２

、会议地点：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亭枫公路

１９１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主持人：黄伟国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９

名，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８

，

４８９

，

４１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３９％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提案表决情况

１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５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４

，

２００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详见刊载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独立董事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２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主要内容详见刊载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

３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４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主要数据及说明详见刊载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

５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税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

司实施以下税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

１

）按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６

，

３１４

，

２１２．２６

元，

（

２

）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本年度末， 母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２０４

，

２８４

，

４７１．５１

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３９

，

６６０

，

１１２．７２

元，本年

度末，合并报表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７３

，

７７２

，

６７０．５３

元。 按照合并报表和母公司可供分配利

润孰低的原则，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全体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１７３

，

７７２

，

６７０．５３

元，

（

３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２

年末的总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７

元（含税），合计分配总额为

１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另拟以

２０１２

年末的总股本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４６６

，

８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００

股， 占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７％

；弃权

２２

，

５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２％

。

６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正案》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７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出具的独立意见、公司

保荐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核查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８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出具的独

立意见、公司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公司保荐机构对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９

、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与兼松纤维株式会社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０９

，

２３１

，

２１１

股， 占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

；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 关联股东

Ｆｕｎｇ Ｊａｐ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株式会社（本次交易对方兼松纤维株式会社的控股股东）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

１０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１１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商业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本次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部分涉及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嘉麟杰运动用

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为控股子公司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ｔｄ．Ｚｕｇ

提供内保外贷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载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就申请银行综合授信为两

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

１２

、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为有效完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如公司出

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其中同意

１４８

，

３５１

，

２１１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３８

，

２００

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９％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张沛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郑合明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９

人，

９

名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

５

名监事

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该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５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汕

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８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一）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１０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

４

）会议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８

楼会议室

（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

托书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５

：

３０

。

（二）登记地点：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８

楼证券部。

（三）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

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

交给本公司。

４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

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务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冯育升、徐晓东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

）

８８８０５０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４

）

８８８０１３５０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珠津工业区珠津一街

３

号凯撒工业城

８

楼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５０４１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及回执见附件

特此通知。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８日

附件１：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凯撒（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

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

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附件２：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发表意见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

１

）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２

）出席会议股东应当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

１５

：

３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